
嘉義縣提供身心障礙學生運動輔助器材及相關支持服務實施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支持服務辦法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嘉義縣 (以下簡稱本縣) 縣立完全中學、國民中學、國民小學、幼兒園。
第 3 條 借用運動輔助器材，其申請程序如下：
一、各級學校因推動適應體育課程教學活動之需，得由學校填妥申請表 ，檢附相關計畫，於每年8月1日至8月15日，向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提出申請。
二、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成立審查委員會，並於8月25日前初審完畢，經審查會議核准申請後，申請單位應於接獲通知一週內填具借據 ，逕向出借單位領用相關器材。
第 4 條 借用教育輔助器材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借用單位應善盡保管、維護及安全使用之責任，並於借用期限期滿時負責歸還，遺失時應依使用年限折價賠償。
二、相關器材之耗材，由借用單位自行負擔相關費用。
三、借用期間超過一學年者，借用單位應於每學年度結束後一星期內向出 借單位回報借用器材現況。
第 5 條 借用單位有閒置不用或未依正常使用方式使用者，應將所借用之教育輔助器材返還出借單位。
第 6 條 借用單位借用特定器材應參與相關的培訓活動，接受專業人員指導後使用之。
第 7 條 本縣為推動適應體育，配合學校課程發展，提供相關服務，其內容如下：
一 、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提供下列適應體育推動之諮詢服務。
二、搭配國教輔導團健體領域、特教輔導團進行培訓課程、到校輔導及相關諮詢服務。
三 、學校應依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適應體育發展所需進行相關設施設備的建置與改善。
第 8 條借用學校推動相關課程活動成效良好，充分發揮器材使用效益者，經由輔導委員會確認後，借用設備得進行財產移轉至借用學校長期使用。

15

